
附件5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2026年度土地
估价行业“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工作方案

一、抽查事项和内容
（一）抽查事项
1.土地估价机构执业情况；
2.土地估价专业评估师执业情况；
3.土地估价行业协会履责情况。
（二）抽查内容
1.土地估价机构执业情况。包括土地估价机构备案和执业的规范性；制度建设支撑业务情况；估价成果档案管理情况；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情况；宗地土地估价报告质量水平等。
2.土地估价专业评估师执业情况。包括土地估价专业的评估师是否存在签署本人未承担业务的评估报告；是否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土地评估业务；土地估价报告质量水平等。
3.土地估价行业协会履责情况。包括对会员实行自律管理、制定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组织开展会员继续教育、受理对会员的投诉举报、受理会员申诉、定期检查会员出具的评估报告等情况。
二、抽查检查时间
2026年11月底前组织完成监督检查。
三、检查对象及抽取方式
（一）检查对象
1.在我省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及土地估价专业评估师；
2.云南省土地评估与登记代理协会。
（二）抽取方式
在我省备案土地评估机构名录库中，按2%的比例，随机抽取土地评估机构及其土地估价专业的评估师为检查对象，并抽取检查对象已备案的土地估价报告。
4、 执法检查人员选派方式
随机选派。根据需要，可吸收外部土地估价行业专家参与，通过听取专家咨询意见等方式辅助抽查。
五、检查方式
书面检查、网络检查、实地核查。
六、抽查检查结果判定及录入公示
（一）抽查检查结果判定
根据法律法规、土地估价技术标准等相关规定，对被抽查对象的抽查情况提出意见。
（二）抽查检查结果录入公示
抽查检查结果在检查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并将通过省自然资源厅门户网站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七、抽查检查结果分类处理
监督检查结果涉及行政处罚的，应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问题较多的州（市）、县（市、区），往后年度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
八、工作要求
监督检查人员应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制度，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廉洁监督。抽查中发现问题的土地估价机构要限期整改，未被检查的机构要针对本次检查内容，自查自纠，共同促进我省土地估价行业健康发展。

联系人及电话：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唐 睿  0871-6574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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